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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法規》
一、A銀行之業務人員甲在將高風險的衍生性金融商品銷售給乙時，除對之財力狀況或合適之投資範

圍並未予以充分了解外，甲對該衍生性金融商品亦不甚了解，致乙受有新臺幣200萬元之損害。

問乙可依金融消費者保護法之何規定向A銀行求償?(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係問「得依何規定向銀行求償」非問「消費爭議處理程序」，故係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二

章「金融消費者之保護」。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金融保險法規講義》第二回，李慧虹老師編撰，頁165-166。 

答： 
依題意，銀行業務員甲未充分了解客戶乙之財務狀況及風險承受能力，同時亦對其自身銷售之衍生性商品不甚

了解，致乙受有損失，乙得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二章相關規定，向銀行求償。說明如下： 

(一)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3條第1項規定，金融服務業包括銀行業等；同法第4條第1項，金融消費者，指接受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者。但不包括專業投資機構及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

本題乙假設符合本法金融消費者之定義。

(二)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

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並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

並充分揭露其風險。(同法第9條及第10條)
金融服務業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爰規定其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

解所需之客戶基本資料、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好及過往投資經驗等各種資料，據以評估適

當性、建立風險管理機制。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

度。所謂適合度，指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消費者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合理基礎相信該交易適合金融消

費者，包括考量銷售對象之年齡、知識、經驗、財產狀況、風險承受能力等。其規範目的在防止金融服務

業為自己利益濫行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損害金融消費者權益。

(三)金融服務業之業務人員違反(二)，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金融服務業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對於故意所

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

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同法第11條及第11-3條)

二、A以其妻B為被保險人，與甲人壽保險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訂立新臺幣200萬元終身壽險，並指

定A為受益人。對於要保書上所提「被保險人於最近五年內是否曾因患有肝炎、高血壓等疾病而

接受醫師治療」，B填寫為「無」，但B確曾於三年前因C型肝炎而就診醫治。訂約後一年，B至

醫院急診，檢查發現為肝癌第三期，半年後死亡。A依約向甲公司請求給付保險金額，甲公司除

解除契約拒絕理賠外，並拒絕返還A已缴交的保險費，有理否?(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係「被保險人」應否善盡據實說明義務及違反該義務之法律效果。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老師編著，頁8-24、8-26及頁8-47：108高考金保法。 

答： 
(一) 保險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保險金額，其

契約無效。其書面同意之內容，當包括保險契約之全部內容。又保險法第64條第1項規定，訂立契約時，

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依據該項規定，告知義務人為要保人。惟實務上，若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分而為二時，被保險人亦應同時為告知義務人，因被保險人對自身身體健康狀況，定當有一定

程度之了解。

(二)依題意，被保險人不實說明且於訂約後1年半因肝癌身故，依保險法第64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被保險人B
於訂約時為不實之說明，倘該不實之說明卻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保險人得知有解除之

原因後當於一個月內主張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另依同法第25條規定，保險人無須返還其已收受

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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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擬併購乙上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公司)，甲

公司委託A律師擔任該併購案之法律顧問，A陸續買進公司之股票。待併購案宣布，股價大漲，A

賣出股票，獲利新臺幣600萬元。問A之行為構成內線交易?如A將消息轉告好友B，B於隔天買入

甲公司股票，獲利新臺幣3,000萬元。A、B應否負內線交易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刑事責任?(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係內線交易「內部人範圍」及相關刑事責任。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金融保險法規講義》第三回，李慧虹老師編撰，頁29、176至177(台財證二字第

14860號函)。
2.《高點‧高上金融保險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李慧虹老師編撰，頁97、110.10.05補充資

料：110高考一級及二級證交法第一題。

答：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57-1條第1項規定，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

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二) 同法第157-1條第1項第3款所稱「基於職業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其適用之範圍極為廣泛，不以律師、會計

師、管理顧問等傳統職業執業人員為限，舉凡基於工作之便利獲得發行公司足以影響股價變動之資料或消

息而為該公司股票之買賣者，均為該條款所規範之對象。(台財證二字第14860號函)
(三) 同法第157-1條第3項規定，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消息未公開前其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

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限度內，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

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責任限額提高至三倍。此乃違反內線交易之民事賠償責任。

(四) 另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之規定，違反第157-1條第1項規定，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此乃違反內線交易之刑事賠

償責任。

(五) 依題意，A律師為甲公司之併購案法律顧問，其屬「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倘A於併購案宣

布後之十八小時內賣出股票，則其已構成內線交易事實，所獲不當利益600萬元，當依第157-1條第3項，對

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

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依第171條第1項第1款，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二億元以下罰金。

(六) 至於A將消息轉告好友B，B於隔天買入甲股票，獲利3,000萬一節，B屬「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

人」，其所應負之民、刑事責任，同A。

四、甲因購買自用住宅，向A銀行辦理自用住宅貸款，A銀行要求甲提供連帶保證人，合法嗎?理由為

何?如甲僅貸款新臺幣500萬元，而其自用住宅值新臺幣900萬元，甲並以該住宅設定足額抵押與

A銀行，A銀行為確保債權之清償，可否再要求甲提供保證人?理由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係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得否徵提連帶保證人或保證人等相關規定。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金融保險法規講義》第二回，李慧虹老師編撰，頁38、53-54。

2.《高點‧高上金融保險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李慧虹老師編撰，頁121、132。

答： 
(一) 銀行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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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2項規定，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已取得足額擔保時，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證

人。

(二) 銀行法第12-1條之立法意旨係保障借款人於商定授信契約或授信條件時之公平地位，對於足額擔保之自用

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同意借款人為強化自身授信條件，得主動向銀行提出保證人，銀行並應向保證人

充分說明其保證之法律責任及風險，以避免爭議。

(三) 依題意，A銀行依本條文第1項規定不得要求甲提供連帶保證人；又A銀行已取得足額擔保(住宅價值900萬

元但僅貸款500萬元)，依本條文第2項不得要求甲提供保證人。但如為甲為強化自身授信條件，主動向A銀

行提出保證人者，可不受本條第2項之限制〔101.01.11金管銀法字第10010008650號令說明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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